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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子公司江西新金叶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金叶”）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行（以下简称“招

商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 3,000 万元）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含 1 年），具体条款及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协议为

准。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08 月 0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04 月 13 日、05 月 07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和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度

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年度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 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04 月 1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申请授

信额度及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号）。 

公司本次拟从新金叶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中调剂 3,000 万元额度用于为其

向招商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后，公司对新金叶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子公司 年度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后 



名称 额度 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新金叶 86,360 50,575.50 28,394.50 53,575.50
注 25,394.50 

注：含本次拟提供的不超过 3,000 万元担保（暂以 3,000 万元计，最终的担保金额以

实际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16674830398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茶亭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李正东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7年 11 月 12日 

经营范围：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含生产性废旧金属）；

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矿产品加工、销售；建材、新型材料生产和销售；货物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被担保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金圆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新金叶 58%股权，陈水梅持有

新金叶 15.05%股权，叶礼平持有新金叶 12.95%股权，叶声赟持有新金叶 11%股

权，周克忠持有新金叶 2%股权，叶礼炎持有新金叶 1%股权。 

3．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新金叶（单体）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名称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0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5,906.82 218,236.87 



负债总额 152,376.54 147,257.23 

     其中：银行贷款 30,738.98 30,650.00 

           流动负债 147,380.81 133,762.46 

净资产 73,530.28 70,979.64 

资产负债率 67.45% 67.48% 

指标名称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01-0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4,092.72 44,932.64 

利润总额 9,323.58 -2,550.63 

净利润 7,780.93 -2,550.63 

4．被担保方信用情况 

根据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zxgk.court.gov.cn/shixin）

公示信息，新金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条款及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新金叶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进行有

效监督与管理。公司本次为新金叶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新金叶

经营和发展需要，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在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新金叶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为新金叶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有利于新金叶的经营和发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26,266.73 万元

（不含上述拟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 54.43%。其中 1,900 万元对外担保为公司历史形成的担保事项，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其他逾期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相关风险，理性投资。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08 月 08日 


